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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下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孙为民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7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526,

787,9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0%，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569,

181,8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8%；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

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372,259,31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1,957,606,0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3%；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

共5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96,529,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孙为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以及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长张近东先生、董事徐宏先生、杨光先生，独立董事陈振宇先生

因工作安排，未能参加现场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孟庆慧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案8为特

别决议，需要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提

案：

提案1：《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516,640,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反对62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9,525,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58,641,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4%；反对622,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 弃权9,525,1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3%。

提案2：《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516,333,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反对823,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9,630,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58,333,9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7%；反对823,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 弃权9,630,9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5%。

提案3：《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6,516,58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反对568,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9,629,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58,590,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反对568,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 弃权9,629,9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5%。

提案4：《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6,516,58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反对568,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9,629,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58,590,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反对568,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 弃权9,629,9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5%。

提案5：《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6,517,149,1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反对620,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9,01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59,149,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反对620,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 弃权9,018,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2%。

提案6：《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6,516,589,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反对56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9,629,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58,589,9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反对568,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 弃权9,629,9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5%。

提案7：《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6,510,697,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反对6,456,5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弃权9,633,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52,697,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7%；反对6,456,5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8%；弃权9,633,9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5%。

提案8：《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517,201,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反对567,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9,01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59,201,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6%；反对567,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 弃权9,019,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2%。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孟庆慧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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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初步合作意愿和

洽淡结果，具体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若本次交易最终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尚不能确定本次交易是否会构成关联交易，如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方案亦需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必要的

审批程序。

3、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初步计划为幼儿教育信息化技术服务相关股权资产，和公司目

前主营业务有一定的协同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相关监管政策和要求，能否得到

相关监管机构审批同意以及能否得到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本次交易是以公司目前的破产重整计划能够获得法院裁定批准为前提，公司能否提

出债权人、出资人组(股东)及法院认可的重整计划并实施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2020年5月15日，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奥通航” 或“公司” )与

深圳市中幼微观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海尔多媒体有限公司、深圳中幼盈达教育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汇森鑫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万怀胜、深圳中幼福盈教育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徒康乐教育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中幼欢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易对方” )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各方就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支付现金等方式

收购深圳市中幼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不低于90%的股权的事项

达成初步意向。

2、根据目前公司重整事项推进的实际情况，及日前公司、公司管理人与深圳市迅图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图教育” )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迅图教育拟作为重整投

资人认购公司在重整中以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公司重整事项实施完成后，迅图教育将成

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深圳市中幼微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幼

微观” )持有迅图教育32%的股权，中幼微观或将成为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有关规定，中幼微观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如后续公司重整事项得以顺利实施完毕，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

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

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待签署正式协议阶段，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将收购资产相关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幼微观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9月30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雪萍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创新科技广场A栋1204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0135393G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和销售；网页的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婴幼儿用品的销售(不含食品)；经济信息咨询；文化

体育活动策划；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

2、公司名称：青岛海尔多媒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4月16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刚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号海尔工业园

注册资本：人民币47894.7369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3341409001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及维修：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及地面卫星接收设备)、家用电

器、音像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围设备、办公设备及耗材、摄影器材、数码

产品，研发、销售：仪器仪表，网络工程、系统集成、软件及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服务及技术

转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家用电器的维修及售后服务，技术检测、检测认证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

秘密)、企业管理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代客理财、融资担保、吸收存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公司名称：深圳中幼盈达教育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6年1月19日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方康宁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A栋120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915856T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股权投资；教育产业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教育信息咨询；教育设备的技术开

发与销售；网页的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国内贸易(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4、公司名称：深圳市汇森鑫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2月25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杰威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四路29号天安创新科技广场一期A座1204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600567610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

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股权投资；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学前教育信息咨询，学前教育课程研发。

5、万怀胜

身份证号码：41232819******7838

住所：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上阳路北

6、深圳中幼福盈教育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6年1月19日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方康宁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A栋120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915792W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教育产业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投

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教育信息咨询；教育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网页的

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国内贸易(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7、深圳徒康乐教育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6年2月24日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洪九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侨香路智慧广场A栋11楼110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60126408R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股权投资；教育产业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教育信息咨询；教育设备的技术开

发与销售；网页的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国内贸易。

8、深圳市中幼欢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8月3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施施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竹子林越众小区4栋204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871255J

经营范围：文化交流活动策划、品牌规划、会务策划、展会活动策划、礼仪庆典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教育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教育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网页的设计；计算机系

统集成；婴幼儿用品的销售(不含食品)；商务信息咨询；舞蹈、钢琴、小提琴、书法、音乐、美术

的培训；语言表演培训(不含限制项目)；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电子产品、礼品的销售。国内

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三、标的公司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幼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8月8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康宁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创新科技广场A栋1204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5848532Y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教育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和

销售；教育咨询；网页的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经济信息咨询；文化体育活动策划；投资教

育产业项目(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影视策划；电脑动画设计；文

化交流活动策划；企业信息化技术开发；自有房屋租赁；学前教育信息咨询，学前教育课程

研发；学前教育学具、教材、教育软件的销售。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2、股权结构

主要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中幼微观科技有限公司 40.64%

2 青岛海尔多媒体有限公司 20.00%

3 深圳中幼盈达教育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00%

4 深圳市汇森鑫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30%

5 万怀胜 4.00%

6 深圳中幼福盈教育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67%

7 深圳徒康乐教育技资企业(有限合伙) 3.38%

8 深圳市泰信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

3、主要财务指标

待审计与评估结果出具后予以披露。

4、关联关系情况

前述已提及公司重整事项实施后， 中幼微观或将成为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同时中幼微观持有标的公司40.64%股权。 除此之外，标的公司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下述协议条款中，甲方指公司，乙方指交易对方，丙方指标的公司

第一条 重组交易安排

1、 协议各方就本次重组的初步交易安排达成一致意见， 即在甲方本次司法重整完成

后，由甲方向包括乙方在内的标的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东通过发行股份、支付现金等方式购

买其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本次重组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乙方和丙方承诺尽最大努力推动和促使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参与本次重组交易，确保甲

方可以在本次重组中收购取得标的公司不低于90%的股权。

各方同意，本次重组交易的最终交易方案以相关各方正式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等协议约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最终审议批准的交易方案为准。

2、 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公司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3、 甲方本次向乙方等标的公司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就审议本

次重组相关议案召开第一次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公告之日。

第二条 交易排他性

1、自各方签署本协议之日起一年内(以下简称“排他期间”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

丙方不得直接或间接(无论是通过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代表、代理人或其他人士)就标的

公司股权出售事宜， 与除甲方以外的其他任何第三方进行磋商、 接触及签署任何协议、合

同、备忘等书面文件或达成其他任何关于标的公司股权出售的书面或口头承诺(但为开展

标的公司员工股权激励所进行的股权转让除外，持股5%以下股东的转让除外)，不得筹划、

申请标的公司单独首发上市。

2、排他期届满后，如果各方未能就本次重组签署正式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则本

协议自动终止。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

诺，则该方应被视作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

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

2、本协议签署后，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因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或证券监管机关

未能批准本次重组交易等监管审批因素外，任何一方单方放弃本次重组或者因可以归责于

一方的原因而导致本次重组未能实施的，则视为该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违约方

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2� ,000万元。 前述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因违约行为

遭受的损失的，守约方有权就其遭受的损失继续向违约方进行追偿。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要从事小家电及通航业务，近年来受市场融资环境影响，2018年初通航业务部

分债务违约并引致了公司整体陷入债务危机。 目前公司正努力推进重整事项，从根本上摆

脱经营和财务困境。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是公司着眼于后续发展需要而做出的，是

既定发展战略的进一步落实。

如本次框架协议约定事宜能顺利推进并完成，可为公司未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 该

项目实施完成后，预计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从而使公司业务再上新台阶。

本框架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0年度及后续年度业绩的具体影响暂时难以预计。

六、其他重要事项

1、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合作意愿及初步洽谈结果，具

体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3、相关合作事项后续的正式实施、以及合作各方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均

以公司重整计划获法院裁定批准为前提，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七、风险提示

1、目前公司股票已被深交所实施暂停上市措施，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 2019年

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营

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或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或者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14.4.1条第(一)至第(五)项的规定，公

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存在因

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法院受理了重整后，如果管理人或者公司未

能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或者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出资

人组(股东)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且未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债

权人会议各表决组、出资人组(股东)通过但未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

程序，宣告公司破产；或者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

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条第(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如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恢复稳定

经营，但公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并将

严格按照规定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401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2020-046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0年3月18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铜川公

司）淘汰现有的两条2,0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迁建4,000t/d和4,500t/d新型干

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各一条，在铜川市耀州区惠塬工业园建设一条10,000t/d水泥熟料（危

废）生产线并配套建设杨泉山矿附属设施，项目总投资20.34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或

利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其他

相关公告)。

铜川公司委托陕西大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13日和2020年3月20日在

陕西招标与采购网（http://www.sntba.com/website/index.aspx）发布了万吨线施工

（Ⅰ标段）、万吨线施工（Ⅱ标段）和成套设备采购招标公示。

陕西大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代理公司进行项目公开招标，分别于2020年4月21日

和2020年4月24日就万吨线施工（Ⅰ标段）、万吨线施工（Ⅱ标段）和成套设备采购进行了

招标。 铜川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收到《中标通知书》，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冀东装备）以5.9亿元中标“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惠塬工业园10,000t/d熟料

水泥生产线设备成套采购项目” ；2020年5月7日收到《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招标中标通知

书》，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盾石建筑）以4.91亿元中标“冀东水泥铜

川有限公司惠塬工业区10,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一标段” ；2020年5月7日收到 《陕

西省建设工程施工招标中标通知书》,唐山冀东发展燕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东建

设）以1.21亿元中标“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惠塬工业区10,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

二标段” 。

2020年5月9日，铜川公司分别与冀东装备、盾石建筑和燕东建设签署了《设备成套及

采购总承包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标段）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二标段）。

盾石建筑为冀东装备的全资子公司、冀东装备和燕东建设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冀东发展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东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

（二）项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金额合计为12.02亿，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7.83%。 由于本次关联交易因公开招标而形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2.14条的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

免履行董事会审议等相关决策程序并获得同意，本次关联交易无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批。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名称：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0070071264XQ

法定代表人：周承巍

注册资本：22,7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唐山曹妃甸区装备制造产业园区

经营范围：资本运营、运营管理；水泥机械设备及配件、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制造、销

售；成套设备销售；普通货运；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

辅材料、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机电设备研发、设计、安装、维修及技术咨

询；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的销售安装及计算机系统服务；工程项目技术咨询与工程建设项目

管理；土建安装工程施工；电气设备销售；矿山工程施工；冶金机械设备制造;装卸搬运服务

（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项目除外）（以上涉及行政许可项目限分支经营）；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主要股东：冀东集团持有30%股份。

2.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冀东装备总资产230,629� 万元，归属于股东的净资产34,072

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54,640万元，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2,361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冀东装备总资产230,294万元，归属于股东的净资产33,748�万

元，2020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57,280万元， 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324万元 （未经审

计）。

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冀东装备为公司控股股东冀东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

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冀东装备为本公司关联方。

5.履约能力:冀东装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主营水泥机械设备及配件、普通

机械设备及配件制造、销售，成套设备销售，普通货运，具备合同履约能力。

(二)关联方名称：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21737389890W

法定代表人：刘振彪

注册资本：9,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唐山丰润区林荫路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凭资质

经营）；环保设备加工（特种设备除外）；机电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安装、维修（特种设备

除外）；机械零部件加工；建材零售；工程建设项目成套设备供应（凭资质经营）；工程建设

项目咨询、策划与生产运营管理；普通货运；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项目除

外）；吊车租赁;通用及专用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汽车配件批发、零售；微机控制皮

带秤制造、销售；汽车修理；承包境内外房屋建筑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主要股东：冀东装备持有100%股份。

2.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盾石建筑总资产76,453.96万元，净资产16,258.42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4,757.34万元，净利润为2,807.25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盾石建筑总资产76,664.28万元，净资产16,912.35万元，2020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28,925.58万元，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653.93万元（未经审计）。

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盾石建筑为公司控股股东冀东集团间接控股的子公司，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盾石建筑为本公司关联方。

5.履约能力：盾石建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主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机电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安装、维修。机械零部件加工，工程建设项目成套设备供应

（凭资质经营），具备合同履约能力。

（三）关联方名称：唐山冀东发展燕东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211049509167

法定代表人：王海强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唐山市丰润区西杨家营村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可承担单项建筑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

本金５倍的下列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40层及以下、各类跨度的房屋建筑工程；高度240米

及以下的构筑物；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及以下的住宅小区或建筑群体。 自需原料运输（限

冀ＢＬＣ１６７，河北Ｂ.ＸＲ１１６，冀ＢＭ４５２７，河北Ｂ.ＸＲ１１９）；钢结构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详见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详见资质）；电力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详见资质）；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详见资质）；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详见资质）；建筑防水工程专业承包 （叁级；详见资质）；承包境外工

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限办资质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主要股东：冀东集团持有59%股份，唐山燕东集团有限公司持有41%股份。

2.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燕东建设总资产68,169.30万元，净资产-135.42万元，2019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45,121.91万元，净利润为-18,042.02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 燕东建设总资产63,615.21万元， 净资产-979.57万元，2020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2,507.21万元，净利润为-861.70万元（未经审计）。

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燕东建设为公司控股股东控股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燕东建设为本公司关联方。

5.履约能力：燕东建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主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承担单项建筑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５倍的40层及以下、 各类跨度的房屋建筑工

程、高度240米及以下的构筑物、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及以下的住宅小区或建筑群体下列

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具备合同履约能

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采取限价公开招标方式，陕西大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代理公司进行项目

公开招标，冀东装备以5.9亿元中标“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惠塬工业园10,000t/d熟料水

泥生产线设备成套采购项目” ，盾石建筑以4.91亿元中标“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惠塬工

业区10,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一标段” ，燕东建设以1.21亿元中标“冀东水泥铜川有

限公司惠塬工业区10,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二标段” 。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惠塬工业园10,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设备成套及采购

总承包合同

1.合同标的：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惠塬工业园10,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设

备成套及采购；

2.供货范围：设备供货范围包括从石灰石矿山破碎系统开始至水泥包装发运出厂系统

等熟料水泥生产线全部机电设备供货（包括纯低温余热发电、危废处理系统）（以双方确

定的范围为准）。

设备供货不包含以下范围：

（1）机械设备类：窑尾预热器塔架内的设备；智能化验室设备；脱硫系统设备；脱硝系

统设备；智能工厂系统设备；润滑油脂；设备及管道外保温材料的外保温材料含在设备供货

范围内）；压缩空气站及水系统泵站设备以外的管件、阀门等。

（2）电气设备类：110KV外网线路设备；生产线及总降的电缆、电线；高低压母线槽；

电缆桥架；脱硫、脱硝系统的电气、仪表及自动化设备；智能工厂包含的电气设备及软硬件

集成；建筑电气照明灯具；安装辅材。

3.合同价款：59,000万元人民币（人民币大写：伍亿玖仟万元整）

4.付款方式：①预付款：预付款分2批付清，第一批本在合同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买方

向卖方支付合同总价20%的预付款，第二批在第一批付清后的15个工作日后，买方向卖方

支付合同总价10%的预付款。②进度款：买方向卖方支付合同总价的30%作为进度款。进度

款可分多批次支付。③发货款：买方向卖方支付合同总价的35%作为发货款。发货款可分多

批次支付。④质保金：合同总价的5%作为质保金，质保期12个月，质保期满后一个月内一次

无息付清。

（二）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惠塬工业区10,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一标段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

1.工程内容：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惠塬工业区10,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一标

段桩基工程、建筑工程及配套的水、暖、电等安装工程及一标段机电安装工程。

2.工程承包范围：第一部分：建筑工程。 包括矿山工程、原料系统、水泥系统、余热发电、

危废处置系统、厂前区工程及配套水暖电管网等工程。 不包含如下单体桩基础以上的建筑

工程：石灰石预均化堆场及输送、

联合储库及输送、原煤预均化堆场及输送、熟料储存及输送。施工范围以施工图纸及工

程量清单全部内容为准。第二部分：机电安装工程。包括矿山石灰石破碎、原料系统、烧成系

统、水泥系统、危废处置系统等工程及配套附属设施（不含余热发电、烧成窑尾、总降、脱

硫、脱硝、窑尾收尘器安装、窑头收尘器安装、煤磨收尘器安装、水泥磨收尘器安装。 详细范

围划分及施工界限详见合同“第四章工程量清单及计算规则：3、其它说明” ）的机械设备

安装、工艺管道安装、非标设备制作及安装、非标件制作及安装、保温、电缆敷设、自动化仪

表安装、自控电控设备安装、变配电设备安装、其它电气设备安装、耐火材料砌筑等施工工

程。 最终施工范围以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全部内容为准。

3.签约合同价：491,448,168元人民币（人民币大写：肆亿玖仟壹佰肆拾肆万捌仟壹佰

陆拾捌元整）

4.支付方式：承兑/电汇。

5.工程质量：执行与合同所涉工程相关的各项国家工程质量施工与验收标准，合同签

订后，国家颁布新的标准的从其规定，合格率100%。

（三）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惠塬工业区10,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二标段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

1.工程内容：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惠塬工业区10,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二标

段建筑工程及配套的水、暖、电等安装工程。

2.工程承包范围：建筑工程包括石灰石预均化堆场及输送、联合储库及输送、原煤预均

化堆场及输送、熟料储存及输送等。 施工范围以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全部内容为准。

3.签约合同价:121,167,049.04元人民币（人民币大写：壹亿贰仟壹佰壹拾陆万柒仟零

肆拾玖元零肆分）

4.支付方式：承兑/电汇。

5.工程质量：执行与合同所涉工程相关的各项国家工程质量施工与验收标准，合同签

订后，国家颁布新的标准的从其规定，合格率100%。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铜川公司本次公开招标的建设项目施工工程符合项目建设需要，铜川公司委托第三方

组织实施公开招标，严格履行公开、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经过专家评审、开标、

公示等公开透明的程序，定价公允合理。 本次因招标而形成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

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冀东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年初至2020年4月末，公司与冀东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为43,205.20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铜川公司建设10,000t/d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中，因公开

招标形成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开招标导致，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正、公开，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

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

八、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

问）作为公司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第一创业证券

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共同增资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对公司本次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 现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冀东水泥全资子公司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通过产能置换建设10,000t/d新型干法

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中，因公开招标而形成关联交易。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

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因公开招标产生，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公开、公允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合法利益的情形。

独立财务顾问对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事项无异

议。

九、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独立董事意见；

3.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因公开招标

形成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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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5月15日以电话通知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2020年5月17日上午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9人，实际表决董事人数为

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石晓霞女士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子公司上海雅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了加快矿用智能化发展，着力打造智慧矿山智能化产品，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整体

竞争力，强化公司战略布局，有效整合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 公司根据目前市场行情，拟以

人民币11,050万元的价格， 出售公司持有的上海雅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65%股权给优

校国际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交易完毕后，公司不在持有雅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股票代码：

002730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26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优校国际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受让方” ）于2020年5月18日签署《上海雅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书》（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 ）将公司所持控股子公司上海雅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65%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1,050万元。 转让前

公司共持有目标公司65%的股份，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 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目标公司将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于2020年5月17日召开第四届第八次董事会，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本次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优校国际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2446号3层D座7室

法定代表人：李懿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421355033

成立日期：2015年06月29日

经营范围：对文化、教育行业的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除经纪），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务服务，会展服务，商务服务，翻译服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优校国际教育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李懿 3,750 75.00%

上海廷珏教育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 15.00%

上海灿豪教育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10.00%

受让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r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388,186.87

负债总额 22,382,931.42

净资产 13,005,255.45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066,141.3

（二）截至披露日，受让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优校国际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上海爱立诚教育集团旗下企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目标公司65%的股权， 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已声明放弃优先购买

权。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上海雅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17日

法定代表人：胡靖

注册资本：2555.5556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688弄28号楼201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技、教育科技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软件开发及销售，网络工程，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

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商务信息咨询，互联网信息服务（除金融服务），文化艺术

交流与策划，知识产权代理，文化用品、服装、机电设备的销售，出版物经营，自费出国留学

中介，食品销售、餐饮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雅力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61.11 65%

张南 326.60 12.78%

胡靖 483.00 18.90%

许飞 84.84 3.32%

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5,824,492.22 125,251,925.99

负债总额 56,917,069.34 66,140,919.94

应收款项总额 22,249,214.73 22,986,218.42

净资产 58,907,422.88 59,111,006.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561,418.82 39,071,747.06

项目 2020年1-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139,360.74 100,310,782.67

营业利润 -841,283.57 14,326,808.35

净利润 -711,068.28 11,169,600.66

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即公司持有的目标公司65%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

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扣押等司法

措施等。

业绩承诺人对雅力科技业绩承诺：

2016年-2020年为利润承诺期，雅力科技原股东胡靖、张南、许飞承诺2016年业绩不

低于1,000万元，2016年-2020年累计实现利润10,000万元。 2016年-2019年雅力科技实

现利润3,632.39万元。

涉及股权出售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属于股权转让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股权出售事项将导致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任何股权，目标公司将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不存在为目标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目标公司理财，公司对目标

公司还拥有人民币10,582,080.14元借款债权， 目标公司承诺在2020年5月19日之前将此

比借款归还公司，2020年5月18日，目标公司已收到此比借款。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甲方，受让方为乙方。

1、甲方自愿将持有的目标公司65%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自愿购买该股权。 经双方友

好协商，确定65%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1,050万元。

2、双方约定11,050万元股权转让款以货币方式分期转账至甲方账户，具体如下：

（1）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计3,315

万元。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计2,210

万元。

（3）在甲方收到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协助目标公司办理股

权变更登记，将甲方所有的目标公司65%股权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 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

日起55个工作日内，最迟不晚于2020年8月15日前，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

计3,315万元。

（4）乙方应在2020年9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余款计2,210万元人民币支付给甲方。

（5）目标公司应于2020年5月19日前向甲方偿还借款人民币10,582,080.14元。

3、因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由各方依法各自承担。

4、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均应诚信履约。 若有违约，则违约方需按实赔偿守约方损失。

守约方实现合法权益而支出的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诉讼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由违约方

承担。

（2） 若乙方逾期付款的， 应按逾期付款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金。

（3）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义务且违约方在守约方向其发出书面通知后的60日内

仍未纠正其违约行为的，则守约方有权书面解除本协议或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并承担违约

责任，且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交易总额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

以弥补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的，守约方仍有权向违约方要求损失赔偿。

5、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及目标公司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6、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首先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由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管辖。

五、涉及出售子公司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属于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亦不涉及公司高层人员变

动；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本次股权交易所得款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等。

六、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2016年8月以自有资金收购了雅力科技65%股权，公司上市后以“双轮驱动”逐

步向教育产业转型发展为公司战略目标，确定了以早幼教以及国际教育培训为教育发展的

主要业务。由于受这两年教育受政策变化影响，各地教育政策正在陆续落地，公司原计划的

教育发展计划受到一定阻碍，从而影响到公司教育发展的目标实现。

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行业带来严重的影响， 特别是教育培训业务受到

重创，雅力科技至今未开展线下的培训业务，未来业务是否能正常开展直接受疫情变化存

在变数。由于海外疫情的大面积爆发，海外留学市场受到较大的冲击，如果未来海外疫情得

不到控制，将会给雅力科技带来较大影响。 由于疫情这种不可抗力的事件影响到雅力科技

原有正常经营，未来会对公司以及雅力科技原股东经营方带来潜在争议风险。 公司在并购

雅力科技时产生了一定商誉，如果业绩达不到预期，就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剥离之后将公

司资产情况更加优化，减少商誉减值给公司带来的风险，能更加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公司为了加快矿用智能化发展，着力打造智慧矿山智能化产品，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

整体竞争力，强化公司战略布局，有效整合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 2020�年 3�月，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 8�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智能化技术与

煤炭产业融合发展，提升煤矿智能化水平，促进我国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为煤炭生产配套

企业未来向智慧矿山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主营受到政策刺激利好下，公司将更将坚定做

好原有主营专用设备制造板块。

基于以上考虑分析，公司决定出售雅力科技65%股权。

本次交易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在2016年8月以8,320万元取得雅力科技65%股权， 本次以11,050万元出售雅力

科技65%股权，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产生收益约82.86万元。 结合受让

方资信状况以及大股东资信等综合评估，认为受让方有能力履行本协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上海雅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B038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5月19日 星期二


